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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政府采购办公室文件

关于开展全县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情况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切实保障各

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进一步巩固企业合法

权益，提高对参与政府采购企业的保护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原则和

《卢氏县政府采购提升专项行动方案（2022 年）》，决定对我

县政府采购领域影响公平竞争问题开展专项检查，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一）压实采购人政府采购的主体责任

采购人落实确定采购需求、公开采购信息、落实政府采购

政策、合同管理及履约验收、资金支付等政府采购责任。

（二）切实保护企业自由参与政府采购

采购人不得要求供应商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的行为，坚决清理政府采购领域排斥外地、外资企业的行为；

不得将在本地注册企业或建设生产线、采购本地供应商产品、

进入本地扶持名录等与中标结果挂钩，着力破除所有制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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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

（三）进一步强化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知情权

完善对未中标（成交）供应商原因告知机制。重点核查限

额以上政府采购项目对未中标（成交）的企业，以邮寄、电子

邮件等方式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

参与评审但未中标的，告知其评审得分与排序。

（四）维护企业公平竞争

持续清理取消通过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非必要条件

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依托交易“大数据+联合惩戒”模式，

加强串通投标预警行为。重点自查各限额以上政府采购项目是

否在采购文件中以醒目方式标注串通投标行为的界定。

（五）杜绝没有法律程序的前置程序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设置资格查验、原件核验、

登记备案等没有法律依据的前置程序，排斥、限制潜在供应商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采购文件。

（六）采购文件保障供应商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权利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合理编制采购文件并开展

公平竞争审查，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

者歧视待遇。避免出现以下行为：

1．将供应商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

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将除进

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

求；

2．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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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求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3．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4．以特定行政县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

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5．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6．限定或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7．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8．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现场考察或者答疑过程中，

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检查工作安排

（一）项目单位自查

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8 日期间，全县各单位要结合

所选用的代理机构，组织开展本单位 2021 年至今全部政府采购

项目的全面自查和清理，对照以上五个方面对本单位 2021 年至

今的政府采购工作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将自查自纠结果按“卢

氏县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自查自纠汇总表（见附件）”填报

加盖公章后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前报县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

邮箱 lsxczjcgb@126.com。

（二）财政部门重点核查

2022 年 11 月 7 日到 11 月 10 日，县财政局将根据各单位的

自查和清理情况，选取部分单位和政府采购项目开展重点核查。

对核查发现的漏报瞒报、清理不到位等问题，将对相关人员进

行约谈。

（三）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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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结束后，以上检查范围将纳入我县政府采购日常

监督检查范围，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公平竞争检查工

作的重要意义，增强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

（二）严格执行。各单位在制定采购文件和合同文本时，

要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避免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

入条件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防止出现排斥、限

制市场竞争问题。

附件：卢氏县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自查自纠汇总表

2022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hngp.gov.cn/webfile/hkgq/rootfiles/2022/09/26/1664073509737538-1664073509766253.doc


- 5 -

附 件：

卢氏县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自查自纠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自查问题类型 自查问题内容 是/否
存在此问题

的项目编号
整改措施 整改情况 完成时间 备注

1

压实采购人政府

采 购 的 主 体 责

任。

是否落实确定采购需求、公开采购信息、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合同管理及履约验

收、资金支付等政府采购责任

2

切实保护企业自

由参与政府采购

是否强制要求供应商在项目所在地或采

购人所在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3

是否将在本地注册企业或建设生产线、采

购本地供应商产品、进入本地扶持名录等

与中标结果挂钩

4

进一步强化企业

参与政府采购的

知情权

是否对未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原因进行

告知

5
是否以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未通过资

格审查的投标人，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

6
以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参与评审但未

中标的，告知其评审得分与排序

7
维护企业公平竞

争

是否存在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

8
采购文件中以醒目方式标注串通投标行

为的界定

9
杜绝没有法律依

据的前置程序

是否设置了资格查验、原件核验、登记备

案等前置程序限制一些供应商获取采购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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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采购文件保障供

应商公平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权利

是否将供应商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

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将除进

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

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

11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

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不相适应或者与

合同履行无关

12
是否将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

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13
是否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

评审标准

14
是否限定或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

或者供应商

15
是否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

或者所在地

16

是否在组织现场考察或者答疑过程中，就

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

目信息

注：自查自纠统计表汇总完成填报加盖公章后PDF扫面件于2022年 11月 5日前报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邮箱：lsxczjcg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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